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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李某（男）与陈某（女）系夫
妻关系，双方育有两名子女，分
别为李某1（2005年生）、李某
2（2011年生）。原告系李某1
与李某 2。2012 年底，李某
（男）与陈某（女）在民政局登记
离婚，双方于当日签订《离婚协
议书》约定李某1、李某2均由
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两个
孩子的抚养费共计6000元，分
别付至两个孩子成年为止，对
具体如何支付没有明确约定。

李某与陈某离婚后一直未
联系陈某，也未支付任何抚养
费。陈某独自抚养二子，支付
学费、医疗费、教育培训费等，
给陈某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后
来，陈某经了解得知李某因刑
事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更是无法支付抚养费。李
某名下的房屋贷款也因此没有
继续偿还，导致贷款银行起诉
李某要求偿还贷款本息，人民
法院亦已判决，贷款银行已向
人民法院申请拍卖李某名下
房屋。有鉴于此，陈某为了二
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抚养教育，
也为预防李某其他债权人起
诉后执行上述房屋拍卖款，导
致李某无法支付抚养费。故
李某1、李某2向人民法院起
诉，要求李某支付抚养费 90
余万元。

【裁判结果】

关于抚养费约定的效力问
题。法院认为，李某与陈某离
婚时，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

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李某1、
李某2均由女方抚养，李某每
月支付两名子女的抚养费共计
6000元分别至两名子女成年
为止，该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应
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抚养费支付期限及金
额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五十条规定，抚养
费应当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
以一次性给付。本案中，考虑
到李某的服刑情况及财产情
况，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法院判决李某一次性支付
李某1、李某2至其成年期间所
有抚养费90余万元。

关于抚养费价款支付问
题。法院认为，李某被判处刑
事处罚，至今仍在服刑，无经济
收入，但其名下有一套房屋可
供履行，且李某涉及的刑事案
件中，其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故李某虽无经济收入，但仍有
可供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财
产。贷款银行就房屋依法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可
优先受偿，剩余价款可用于支
付抚养费。

关于陈某为李某1、李某2
支付的学费、医疗费、教育培训
费等能否由李某承担问题。法
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并未明确
约定李某需承担子女的学费、
医疗费、教育培训费用，故对该
项主张不予支持。

【律师解答】

关于抚养费纠纷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结合法律规定和实
务经验，律师的解答如下：

一、离婚双方对抚养费有
约定的，从约定；若无约定，则
由法院依法判决。

（一）离婚双方可以约定抚

养费金额及内容，对于重大事
项可约定于抚养费之外另行支
付。法律规定：抚养费包括子
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
用。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
子女教育所付出的费用可能多
于法律规定的范畴，或者有些
费用虽然包含在抚养费范畴
内，但费用金额远高于抚养费
金额，为了平衡男方与女方的
权利义务，双方在约定抚养费
时可以进一步细化，明确抚养
费涵盖的范围、超出该范围部
分的承担比例等。

（二）若离婚双方未约定抚
养费，则依据法律规定：有固定
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
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
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
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
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
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
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
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
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
降低上述比例。

二、抚养费的给付期限。
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

止。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
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
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
养费。

三、抚养费的支付方式。
抚养费应当定期给付，有

条件的可以一次性给付。父母
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
的，可以用其财物折抵抚养费。

四、抚养费的变更。
虽然离婚协议或者离婚判

决明确抚养费支付标准，但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子女要求
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
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
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二）因

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
过原定数额；（三）有其他正当
理由应当增加。

五、特殊情况。
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

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
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
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
父或者生母抚养。

离异父亲服刑，抚养费一分未付

法院判决拍卖房产支付子女90余万元

抚养费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它关乎着一个孩子能否吃饱穿暖、能否安心坐在课

堂、能否拥有一个无忧的童年。当抚养费被拖欠，受影响的不仅是孩子当下的生活品质，

更是他们对亲情与责任的认知。抚养，是法定义务，更是血脉亲情最本真的体现。

毕业院校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

学院2006级、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生学院2010级。

专业领域

民商事争议解决、建筑

工程及房地产开发、婚姻家

事继承、公司股权及其他争

议解决、国有企业改制、私

人财富管理和传承。

工作经验

拥有12年民商事诉讼、

公司争议解决及其他非诉

工作经验。

社会职务

第七届武汉市律师协

会理事会建设工程专业委

员会委员。

第七届武汉市律师协

会理事会公司法专业委员

会委员。

张登律师，湖北浩泽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湖北浩泽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